关于加强河北省校园足球人才选拔培养

壮大校园足球队伍规模的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足球振兴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25〕6号）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教体艺〔2024〕1号），落实全国足球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我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建设目标

坚持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扩大足球人口规模、提高足球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来抓，畅通足球人才培养通道，配合省体育局推进全省青训体系建设，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积极提升足球文化素养，提升足球人才培养质效。

二、主要任务

根据锚定目标，梯次推进，有效达成的原则，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

一是建立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构建从校园到专业梯队的一体化足球人才选拔培养体系，为国家足球事业发展输送河北优秀力量。

二是建立覆盖全省的赛事选拔机制，形成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学段贯通，破解“12岁退役现象”，推动中小学校全面普及校园足球教育，进一步夯实足球基础人口。实现优秀足球苗子“发现得了、招录得来、培养得好、输送得上”的良性循环，使河北省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新高地。

三是建立体教融合、协调发展机制，实现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新型足球学校、高校足球学院、职业俱乐部等培养路径衔接贯通。建成科学、畅通、可持续的校园足球人才成长体系，构建可进入职业队、高校、海外发展等出路多元化的足球人才成长通道，源源不断为高水平专业队输送足球人才，力争在全国校园足球比赛中取得更加优异成绩。

三、重点工作

（一）依托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创新选拔培养机制

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是依托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河北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与石家庄市第一中学联合共建，强化学生文化学习和综合素质能力，打通升学成长通道，培养学业水平优良和专业水平优异的“双优”足球后备人才。

1.招生对象

以河北省为主，招收对足球运动具有浓厚兴趣且具备一定足球基础和培养前途的五年级、初一和高一学生。

2.管理保障

被录取的学生享受“3+4”贯通培养与中学同等升学权利。原学籍所在地学校应积极配合学籍转移工作。

3.畅通培养

通过选拔后，可升入新型足球学校相应学段就读。未能通过招生选拔的，退出培养机制到原籍学校就读。

与国内中超、中甲等相关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将新型足球学校不同年龄段球员作为足球俱乐部梯队，对于符合条件的球员优先签订职业球员，新型足球学校或高校为其保留学籍，为球员提供职业化发展道路。

（二）依托“631”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

1.落实好青少年球员合理流动政策

在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市遴选6所小学、3所初中或相应数量的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高中作为试点项目学校，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相互链接的“一条龙”升学保障体系。允许小学生、初中生升学时随校队分别在县域内、市域内成建制流动。

（1）“631”试点小学：

开设足球课程，培养学生足球兴趣，提高学生足球技能，从五年级入学面向依托学校所在县区开始招生选拔。

（2）“631”试点初中：

以招收县区内试点小学优秀足球运动员为主，允许试点小学校队成员在升学时成建制流动。

（3）“631”试点高中：

以招收县区内初中优秀足球运动员为主，允许试点初中学校校队成员在升学时成建制流动，也允许其面向省域内其他地市限额招生。

2.提升足球特色学校建设质量

认真落实《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标准》要求，课时不低于体育课总课时数的1/3，至少有一名专职足球教师或中国足协D级及以上资质的教练员，一块可供教学训练的足球场地，加快建立常态化考核与退出机制。将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情况纳入责任督学职责，不断提升办学成色。

（三）加大校园足球普及力度

1.优化课程设置

将足球课程纳入校园体育课程体系，并纳入课后延时服务。小学阶段以足球兴趣培养和技能普及为主，初中阶段以足球技能提升和战术意识培养为主，高中阶段根据学生兴趣和特长，并开设足球选修课和足球专项训练班，为有潜力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明确将足球培训项目纳入校外培训体育类清单，鼓励学校与足球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不断强化校园足球培训供给，推动足球教育规范化发展。

2.扩大赛事供给

完善“省-市-县-校”四级校园足球竞赛体系，以开展好“班超”联赛为重点，形成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的校园足球赛事新样态。以推进体教融合试点县建设为重点，每年举办“体教融合”杯校园足球锦标赛，提升校园足球竞技水平，为更多学生提供展示平台。

3.完善培训体系

定期举办校园足球教练员和裁判员培训班，加强全省校园足球教练员队伍建设，提高教练员执教水平。鼓励各地聘请高水平外籍足球教练员开展校园足球师资培训。

4.推进交流互动

将校园足球比赛交流作为地区交流项目和校级交流项目。选拔优秀足球教师、教练员、运动员赴足球发达国家和地区学校交流、训练竞赛。鼓励有条件地区举办国际级和国家级青少年足球赛事。

5.注重文化建设

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足球文化活动，鼓励各地各校积极开展校园足球运动会、文化节、文艺创作等特色活动，促进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我省校园足球文化名片。鼓励各地各校积极开展校园足球夏令营活动。

6.聚焦“青训”发展

围绕支撑、服务青训，鼓励校园足球赛事中涌现的优秀足球苗子参加青训中心、社会青训机构高水平训练，对在国内外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特别是被各级国家队选中的队员，解除学生升学的后顾之忧。不断激发专业动能，为全省足球发展提供专业支撑，为俱乐部和专业队抓好青训提供智库咨询，为运动员场上表现提供数据分析。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由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定期研究会商，解决新型足球学校招生培养、“631”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重大问题。

（二）强化经费保障

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由省体育局负责训练、赛事、运维等方面的资金调配，由省教育厅负责教学师资等方面的保障。积极探索多元化资源来源，如企业赞助、社会捐助、国际合作等，确保试点建设的可持续性。要依法依规加强经费使用管理，严禁出现违法违纪的市场商业行为。

（三）完善监督评估

组建选拔招生工作监督小组，对试点项目的报名、测试、录取全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建立健全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体系，每年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专业技能发展、升学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并向社会公布年度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四）营造良好氛围

加大对校园足球人才选拔培养政策、优秀学生典型案例、培养成果的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度和吸引力，争取全社会关注、认可，积极参与到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中来。


